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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贤参与下的乡村多元治理模式与价值 

——以浙江绍兴柯桥区齐贤村为例 

臧静 罗三川 罗奥丹
1
 

（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） 

【摘 要】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乡村精英大量流失，导致乡村内部缺乏内生力量领导村民进行农村现代化

建设。面对该困境，发扬乡贤文化、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各界共识。从概念上看，新乡贤的概念与传统乡

绅一脉相承，又存在一定的区别；从实践上看，乡贤参事会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，发挥了推动农村

经济发展、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德治发展等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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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历史中的乡贤治村 

“乡贤”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消失在日常用语中，近年来“乡贤”回归，再度提起时未免有些陌生。“乡贤”，顾

名思义，乡中贤人。乡是“国离邑民所封乡也，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”，即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。“乡贤”一词

最早出现在东汉，用于表彰那些出人头地，为家乡作出贡献的贤达之人。到了明代嘉靖十三年，乡贤得到了官方的定义：“生

于其地，而有德业、学行著于世者，谓之乡贤。”可见，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是指具有良好道德操守和学识水平的本乡人。 

受限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，皇权虽然至高无上，却面临着“皇权不下乡”的尴尬。虽然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严密且庞大的

官僚体系和行政体系，但这样一套制度却无法建立在人口稀少、以自耕自足为主的广大的农村地区。因此在皇权和相权之外，

乡贤和乡绅成为了农村地区最行之有效的力量。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，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，两者相辅而行，相互为

用，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乡贤的权威很快被新政权所取代。1950 年，中央政府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提出要

“依靠贫农、雇农，团结中农，中立富农，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发展农业生产。”乡贤在历次阶级斗争中被

划为封建势力，乡贤治村退出历史舞台。 

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 

2.1 乡村治理背景与现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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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以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开始推行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营模式被取代，农村逐步实现政社分离。

同时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，城乡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，乡村社会发生了

巨大的变迁。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根基被削弱，急需在国家力量与村民自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。 

虽然乡贤这个群体曾退出乡村治理的历史舞台，但是乡贤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乡村

土壤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”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，乡村建

设亟需一批有能力的精英人才，乡贤文化记忆被重新唤醒。与此同时，在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，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

理的愿望也比较强烈。2017 年“中央 1号文件”正式将培育“新乡贤”写入其中，确定了新乡贤的定位与功能。 

新乡贤是对乡贤文化的一种传承，他的出现源于乡村建设的需要。“乡”体现了其地理特征，即过去或现在生活在乡村；

“贤”体现了其精神内涵，指的是在经济、政治或文化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。与传统乡绅不同，新乡贤具有外生性

的特征，他们既包括本土成长的乡村精英，也包括离开家乡后又重返故土的社会英才。 

目前学界对于新乡贤并没有明确的定义，在本文中，新乡贤既包括因品德、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本土精英，也包括因求

学、致仕、经商而走入城市的外出精英，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乡村投资创业的外来精英。 

2.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——乡贤参事会 

近年来，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、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中，“新乡贤”一词频频出现，由此可见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符

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。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等较为发达的地区纷纷组建乡贤参事会、乡贤理事会，对新乡贤参与乡村

治理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。浙江省在此方面走在全国前列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果，因此本研究选取浙江省绍兴市柯

桥区齐贤村作为田野调研点，具体分析该地区乡贤治村的模式。 

2018 年，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村成立乡贤参事会，吸引了大批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精英群体加入，为乡村治理提供了

有力的人才保障。通过乡贤参事会章程可知，乡贤参事会接受村党组织的领导、接受街道办事处的监督管理和村民委员会的业

务指导，是具有志愿性、民间性、辅助性的农村新型社会组织。 

从人员构成来看，乡贤参事会实行个人会员制，个人会员为户籍、姻亲关系在本村或者在本村投资办厂，品行好、有才能、

热爱公益事业的贤能人士。具体而言，既包括“本土乡贤”，也包括“外来乡贤”；既包括“德乡贤”，也包括“富乡贤”。

从职业分布来看，有经商人员、高学历人才、在职或退休的官员等。个人提交入会申请，经村党组织审核确认，经会（下转P195）

（上接 P194）员大会（理事会）讨论通过，方可成为乡贤参事会的正式会员。 

从治理结构来看，乡贤参事会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部分。其中，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会员大会、

理事会的治理；外部治理结构则指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，政府、普通村民、大众媒体对组织的管理

和监督。 

从功能定位来看，乡贤参事会为农村社会建设提供民情反馈、决策咨询、监督评议等服务，具有志愿性、服务性、辅助性

等特征。新乡贤是介入而非主导乡村治理，与村“两委”是辅和主、谋和断的关系。 

3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 

3.1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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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乡贤群体中，“富乡贤”占据了很大一部分，他们或是从乡村走入城市经商致富，或是外来精英到乡村经商办厂，对

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。首先，新乡贤群体可以借助新型城镇化建设，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把握市场规律，建立农

业合作社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帮助农村达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。其次，目前许多新乡贤群体在农村投资办厂。一方面在农村

土地价格和工人薪资较低，办厂可以降低成本；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村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。 

3.2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

城市化于农村而言无疑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一方面可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；另一方面冲击了乡村社

会原有的价值体系，导致传统的孝道、友善、互助等美好品质丧失，而新的现代化价值体系尚未建立，于是乡村出现了一些道

德滑坡的现象。新乡贤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，在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等方面可以为村民作出好的榜样，用自身

的道德感召力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重塑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秩序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。 

3.3 推进乡村德治发展 

在“乡政村治”的治理格局下，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自治组织，既对村民大会负责，又要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，村

民自治出现行政化倾向。此外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，乡村自治缺乏有效的村民参与，自治功能减弱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

乡贤群体能够弥补村民自治行政化和乡村自治主体不足的缺陷，在“官方”与“民间”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，运用道德协商的

方式化解矛盾，激励村民参与到乡村自治中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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